
检查标准（C4622900）：

本市行政区域依靠稳定热源(包括：自产或外购)，通过管道系统有偿为采暖用户1.

提供采暖用热以及相关服务的供热单位(含向社会有偿提供采暖供热服务的各类机关、部

队、企事业单位的后勤服务部门，以下统称供热单位)未根据《关于全市供热单位实行备案

登记制度的通知》（京政容发[2010]37号）之规定，进行备案登记，未办理《北京市供暖

运行单位备案登记证》的，属于不合格。

具体条款：2.

关于对全市供热单位实行备案登记制度的通知

各区县市政市容委，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我市城乡供热市场监管，规范供热企业(单位)的服务行为，依据《北京市供热

采暖管理办法》的规定，对全市供热企业(单位)实行备案登记制度。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备案登记的范围　

　　本市行政区域依靠稳定热源(包括：自产或外购)，通过管道系统有偿为采暖用户提供

采暖用热以及相关服务的供热单位(含向社会有偿提供采暖供热服务的各类机关、部队、企

事业单位的后勤服务部门，以下统称供热单位)，均须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到锅炉房等供

热设施所在地的区县市政市容委办理备案登记。　

　　(一)市热力集团自管、托管的各热力交换站符合上述要求的，到其办理税务登记的区

县市政市容委办理备案登记。　

　　(二)供热单位管辖有多处供暖锅炉房、热交换站的，除供热单位到所在区县市政市容

委备案外，所管辖的锅炉房、热交换站应当分别到所在区县市政市容委备案。　

　　二、办理备案登记需提交的材料目录　



　　(一)市市政市容委统一格式的《北京市供热单位备案登记表》(文字版一式三份、电子

版一份)。　

　　(二)单位基本情况材料，包括。　

　　1、单位介绍信。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及委托书。　

　　3、有效期内的企业法人工商营业执照或者事业单位法人代码证(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4、当年度的《北京市供热信息统计报表制度》。　

　　(三)供热设施及其折旧管理基本情况，包括。　

　　1、对锅炉房等供热设施权属关系的说明(应提交相关部门、单位的证明)；供热设施权

属单位委托供热单位经营的，应提交载明委托经营时间的协议书。　

　　2、自产或外购热源的情况说明；外购热源的应当提供热源供应合同(交验原件，留存

复印件)。　

　　3、供热设施工程建设竣工验收资料，锅炉、压力容器检验合格证，安全及消防设施验

收资料(交验原件，留存复印件)。　

　　4、对供热设施更新、计提折旧情况的说明；非自有供热设施产权的，应说明供热设施

折旧费的计提主体。　

　　(四)采暖费收缴方式的说明(委托其它单位收取采暖费的，应提交委托收费协议书复印

件)。　

　　(五)运行管理制度及人员基本情况，包括：　

　　1、供热运行安全操作规程。　



　　2、各项管理制度、运营管理制度。　

　　3、供热服务投诉电话、电子信箱及向社会公开情况。　

　　4、供热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5、抢修抢险作业人员、应急抢修设备及物资台帐等。　

　　《北京市供热单位备案登记表》可到所在区县供热管理部门领取，也可通过市市政市

容委官方网站下载。　

　　网址为：http：//www.bjmac.gov.cn　

　　三、办理备案登记的程序　

　　(一)各供热单位按要求填写《北京市供热单位备案登记表》，并准备相关备案材料，

对填报内容及相关材料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　

　　(二)各供热单位将填报的《北京市供热单位备案登记表》(含电子版)以及相关备案材

料，报送区县市政市容委。　

　　供热单位提交的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区县市政市容委应当出具受件凭证。　

　　(三)各区县市政市容委应当自收到供热单位报送的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备案材料之

日起10个工作日内，对符合备案登记要求的供热单位，发放《北京市供热运行单位备案登

记证》。　

　　《北京市供热运行单位备案登记证》由市市政市容委统一印制，加盖区县市政市容委

印章。　

　　四、备案登记的相关事项　

　　(一)各供热单位凭备案登记证向国税部门申请办理税务登记，申购供热采暖费专用发

票。　



　　(二)市市政市容委通过新闻媒体或官方网站向社会公布经过备案登记的供热单位名

单。　

　　各区县市政市容委通过新闻媒体或官方网站向社会公布本辖区内各供热单位所属、自

管、代管的锅炉房、热交换站名单。　

　　(三)《北京市供热运行单位备案登记证》作为从事经营性采暖供热服务以及收取采暖

费的凭证。市、区县政府有关部门依据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范对《北京市供热运行

单位备案登记证》持有人进行监督检查，持有人应予配合。　

　　(四)市市政市容委根据供热单位备案登记情况，建立供热单位信用信息系统，实现与

有关行政机关的信息互联和共享，为行政管理提供基础信息服务，并为社会提供信息查询

服务。各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过程中产生的关于供热单位运营活动中与信用有关行为的

记录、经查证核实的热用户对供热单位的投诉等计入信用信息系统。　

　　(五)市市政市容委委托市供热协会，对各供热单位备案登记情况进行抽查。　

　　特此通知。　

　　附件：1、北京市各区县市政市容委办公地址及联系电话　

　　2、北京市供热单位备案登记表(样表)　

　　3、北京市供热运行单位备案登记证(式样)　

　　二〇一〇年五月五日　



　　


